
【记者手记】

捐献骨髓：给一个女孩两次活下去的
机会

200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在睡梦中的厉莉听到手
机响起， “厉莉， 桑桑不行了……” 电话那头， 桑桑
的姑姑哽咽着说。 厉莉一下清醒了， 问了句没头没脑
的话， “什么叫不行了？” 厉莉不敢相信， 几天前这个
18岁的姑娘还活生生的， 医院还说快出院了， 怎么能
不行了？ 厉莉的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

虽然没有亲属关系， 但厉莉用自己的血救了桑桑
两次， 用血浓于水用在她俩身上并不为过。 2001年 ，
当时在首钢工作的厉莉主动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经过体检， 2002年， 厉莉的个人资料进入了中华
骨髓库。 2005年， 厉莉考取了法律硕士， 要离开北京
到辽宁读书， 细心的她主动到骨髓库更新了个人联系
方式。 2007年4月的一天， 厉莉接到中华骨髓库的电
话， 有一个白血病患者与她配型成功， 如果她同意就
要成为骨髓干细胞捐献者， “同意， 我同意！” 厉莉没
有犹豫。

这位白血病患者名叫桑桑， 当时年仅16岁。 2007
年9月厉莉的造血干细胞输入了桑桑的血管。 10月， 桑
桑在给厉莉的邮件中写道， “当她从无菌舱转到普通
病房时， 她看到了多日不见的阳光， 阳光照到身上的
感觉真舒服！”。 2008年10月， 厉莉与桑桑见了面———
桑桑是个快乐的女孩， 嘴甜地叫她姐姐。 厉莉本以为
桑桑从此痊愈， 可以考学、 恋爱、 工作， 可以有未来。

2009年， 厉莉成为北京房山法院的一名法官。 她
得到桑桑白血病复发的噩耗。 “我还能捐！” 厉莉举着
电话对桑桑的家人承诺。 彼时， 厉莉已经31岁， 正在
备孕。 “我想……过两年再要孩子。” 厉莉吞吐地跟爱
人解释， 她得救桑桑， 找个配型成功的供体不易， 桑
桑等不起。 而对于父母 ， 厉莉选择暂时隐瞒了下来。
“不是说爸爸妈妈会阻止我， 是怕他们担心。 毕竟我当
时不小了， 又是第二次捐献干细胞。” 厉莉回忆说。

2009年4月， 厉莉在上海又见到了桑桑， “与我上
次见她判若两人， 她病得起不来床。” 厉莉又经历了一
周注射药物， 和血液体外循环的捐献过程， 拖着一只
青紫的胳膊， 她去看望无菌舱内的桑桑。 桑桑说不出
话， 用笔写了一句话给厉莉看， “姐， 你疼吗？” 厉莉
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桑桑的病情开始有所好转， 医生
说指标迅速恢复正常， 没想到， 几天后突然去世了。

如今， 厉莉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在谈及当
年因第二次捐干细胞而推迟生育计划一事 ， 她说 ：
“很多人问过我， 捐了两次干细胞都没能挽救桑桑的生
命， 还影响了自己的生育计划， 有没有后悔过。” 厉莉
说， 如果当初没有救桑桑， 桑桑去世后， 她会用一生
责问自己。

厉莉和桑桑的故事结束了。 然而， 厉莉的爱心故

事却没有结束。 2009年， 房山法院成立了 “厉莉爱心
团队”， 专门开展助学济困、 抢险救灾、 绿色环保、 助
残敬老和法制宣传等公益事业提供志愿服务。 2012年7
月21日， 北京遭遇特大暴雨， 房山区是重灾区， 在突
如其来的灾情面前， 厉莉爱心团队行动迅速， 参与到
抗险救灾工作中。 当爱心团队听说， 一些社会爱心人
士将十几名藏族孤贫儿童接到长阳镇居住学习时， 主
动担起了接送他们上下学的工作， 他们风雨无阻， 每
个周末接送同学们来回近百公里的路程， 关怀孩子们
的日常生活……厉莉爱心团队很快在 “志愿北京” 注
册志愿者达200人。

业务求精： 法庭上用公正审判传播
爱心

作为法官， 厉莉始终以公正审判传播爱心。
2011年， 一份出自基层法院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判决书引起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注意。 这份判决书
认定保险合同中 “按责赔付、 无责不赔” 因属格式条
款而无效， 这份判决就是出自厉莉之手。 厉莉回忆说，
这起保险赔偿案审结之后， 原告老郭激动地握着她的
手说： “厉法官， 像我这样的案子从来都是保险公司
胜诉。 今天， 我却拿到了赔偿金。 真心感谢您啊！”

在这起案件中， 原告老郭的新车因为事故而报废，
对方无力赔偿， 而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因为老郭在交
通事故中不担责， 因此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无
奈， 老郭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事故中有责任
司机可以获赔； 而没责任的， 却拿不到赔偿， 这不合
逻辑！” 厉莉带着疑惑查询相关资料， 发现无责任便无
赔偿的条款在整个保险行业都存在。 相关判例， 无一
例外都是保险公司胜诉。 从法律角度来看， 合同就是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 双方都应依照合同履行。 如果
仅凭此判老郭败诉， 简单又省事。 但是， 厉莉就是说
服不了自己， 让她觉得不能这样简单处理。

“司机有责任， 保险公司赔偿； 司机没责任， 保
险公司反倒不赔偿， 显然是隐性的故意逃责。 保险法
既然赋予保险公司代位求偿的权利， 保险公司作为保
险人， 就应当承担先行赔偿被保险人的义务……” 厉
莉熬夜写完长达七页的判决书， 在判决中大胆挑战行
业规则。 据厉莉的同事介绍， 在这个案件判决一年之
后，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修改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示范
条款， “按责赔付， 无责不赔” 条款被取消。 之后，
这个案例又入选了 《北京市法院首批参阅案例 》 和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另一个厉莉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件是一个道路遗撒
案件。 案情是： 一辆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 掉了一个
千斤顶在路上。 后车撞上了这个千斤顶导致车辆损坏。
后车车主联系保险公司得到了赔偿。 保险公司在赔偿
后， 又把道路管理部门告上法庭， 认为高速公路管理
方没有尽到及时清障义务， 因此需要承担责任。

厉莉介绍， 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 通常高速公路
管理方都会拿出每天的巡视记录来证明自己已尽到了
法律规定的义务， 并得到法院的支持。 “我以前判过
一个类似的案件。 当时高速公路管理方拿不出巡视记
录， 被判决败诉。 而此案中， 有完整的道路巡查记录，
而且达到了一天三次巡查的法定标准。”

根据以往的判例进行判决似乎稳妥周全， 被发回
改判的风险很小。 但厉莉陷入了更深的思考： 高速公
路的遗撒造成的事故危害这么大， 有的甚至会让后车
整车翻车， 成为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 一天三次巡查，
平均每八小时巡查一次， 真的能满足发现遗撒的需要
吗？ 如果厉莉判决高速路管理方担责， 就与其他的判

例相违背， 她有可能面临案件被上级法院认定错判的
后果。 但高速公路的清障行为关系到公众的安全。 在
厉莉心里， 更合理、 更公正的判决比自己的业绩重要。

在梳理了大量法律法规后， 厉莉发现： 法律中规
定的及时清理路障和保障道路安全其实是两个独立的
义务， 高速公路方长期把法律中对于路产保护的标准，
混淆了及时清障的义务。 最后， 厉莉大胆地判了高速
公路方承担一定的责任。 让她没想到的是， 高速公路
方接受了这一判决结果， 诚恳地对她给出的详尽解释
表达了感谢， 并承诺今后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完善。

作为人大代表：愿为更多的人争取公
平和正义

2018年， 厉莉当选人大代表。 她与另外5位全国人
大代表一起， 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刑法中增设 “非法
放贷罪” 的建议。 在这个建议背后， 是厉莉要用履职，
让更多人感受公平的大爱之心。

厉莉介绍， 2012年， 房山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
仅四五百件， 而去年已增长至近三千件。 “很多基层
法院的情况与我们类似， 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大量涌
入 ， 其中大部分涉及民间经营性放贷行为 。 这些
放贷行为缺乏规范， 引发了诸如暴力催收、 与黑恶势
力勾结、 过度信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不过现行法律
规制力度有限， 审判因此常常陷入困境。”

非法放贷有何危害？ 厉莉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20
多岁的年轻人起诉５个被告， 称这5人欠他数百万。 年
轻的原告手中有对方的欠条， 有转账的流水， 看似证
据十分充分。 而被告方没什么像样的证据 ， 只是向
法院哭诉 ， 指责对方是高利贷团伙的一员， 以个人
名义用团伙资金借贷收利， 用很多卑鄙的手段逼他们

偿还债务， 而这笔债早就还过了。
“被告说， 为偿还原告债务， 在欠债后他们分别

以店面装修为由向银行贷款， 贷出的钱已打到原告指
定的装饰公司账上用于还债。 被告每个月按时偿还银
行贷款， 本以为这笔账已一笔勾销， 没想到原告又拿
着欠条把他们起诉了。” 厉莉介绍， 被告称当初贷款还
债， 都没有让原告出具手续， 也没有收回欠条， 案件
进入诉讼程序后， 什么证据都没有。

厉莉表示， 此案虽然原告的证据充分， 但也有疑
点： 原告是个年轻人， 没有职业， 他从何得来数百万
资金出借？ 作为庭长， 厉莉与承办法官一起商量查明
事实的对策， 她觉得不能仅依据表面的证据下结论。
经调查， 法官们发现被告的店面在近期确实没有装修
过。 在查阅了装饰公司大量的流水账后， 不仅发现这
就是个皮包公司， 还筛选出一个转账信息， 证明原告
与装饰公司其中一名股东之间有资金往来。 事实将要
浮出水面， 原告迫于压力撤诉。

记者在北京审判信息网查询厉莉承办的案件， 发
现有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 厉莉说这其中有不少涉及
到高利贷案件， “我坐在审判席， 看到被告坐在法庭
上哭诉自己被骗， 欠了高利贷。 经常脑补一些画面：
我过去问他， 你当初怎么想的？ 不过现实中我不能这
样做， 作为法官只能想办法去挖掘案件事实。” 厉莉打
趣称， 自己所在的庭都快成 “侦查” 庭了。

厉莉说， 非法放贷行为存在地下性、 隐蔽性、 逃
避性， 给执法带来重重困难。 从事非法放贷的人故意
不取得经营资质， 进行地下经营性放贷， 司法机关在
民事审理中， 也很难认定这是否属于经营性质的放贷。
刑事层面， 一些非法放贷者对债务人实施的多为威胁、
恐吓等软暴力， 这些软暴力游走于现行法律边缘。 公
安机关和司法机关面对非法放贷过程中扰乱社会秩序，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的行为时， 往往陷入无
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今年３月， 全国人大代表厉莉向大会提出建议， 将
违反金融管理法规， 以营利为目的放贷行为， 即非法
放贷入罪。 厉莉提出， 应在刑法中明确设立 “非法放
贷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具有 “以暴力、 胁迫、 欺诈、 寻衅滋扰等方式
催讨债务的” “侵犯、 泄露他人隐私的” 等9类情形之
一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而对
于非法放贷致他人死亡、 重伤的， 或与黑恶势力相勾
结的， 厉莉认为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5月4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安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人民
银行四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
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中严禁校园借贷、
高利转贷、 暴力催收等行为， 明确未经批准不得设发
放贷款业务机构， 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业务。

在通知见诸媒体的当天， 有记者在微信中向厉莉
转发了这条新闻。 厉莉并不能确定这与她的议案有关。
但她确定： 与捐献者相比， 法官厉莉能通过审判， 维
护更多人的合法权益； 与法官相比， 人大代表厉莉能
通过履职， 为更多的人争取公平和正义， 能惠及更多
人的才是大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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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婧婧

全国道德模范厉莉：

大大爱爱的的心心始始终终奔奔腾腾

10年前， 她两度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个
女孩的生命， 因此走上全国道德模范的领奖
台； 2009年， 以她的姓名命名的爱心团队成
立， 团队成员的身影出现在 “721” 北京特大
暴雨的救灾现场、 出现在救助玉
树藏族孤贫儿童的现场、 出现在
“天平之光” 法律援助行动的现
场、 出现在福利中心和光荣院的
孤寡老人身边……2010年以来，
作为法官， 她多次冲破不合理的
保险业陈规， 不计个人得失维护
司法公平。 2018年， 成为全国人
大代表的她， 提出 “非法放贷”
入刑的建议， 要通过履职， 让更
多人感受到正义。 她就是全国道
德模范、 现任北京房山法院民二
庭庭长厉莉。

厉莉邀请藏族孤贫儿童到法院参观学习

慧智园青海玉树藏族儿童向厉莉爱心团队赠送感谢信

参加审判

代表发言

宣传 “监察法” 的大幅海报突然挂满大街小巷，
其中一张上有个大眼睛短头发的姑娘。 “我就觉得这
个姑娘长得喜庆！” 居委会的大妈一边擦张贴着海报的
布告栏， 一边跟记者聊天。 这个姑娘就是厉莉。

10年前， 厉莉以捐献骨髓干细胞而出名之时， 记
者与厉莉有过关于公益的对话。 刚进法院大门， 就因
公益而在业内扬名， 记者曾经也很担心这样有爱心的
法律工作者会不会因出名太早而荒于专业。 然而， 10
年后再见厉莉， 她依然风趣、 友爱和专业。

然而， 于10年前有所不同的是， 厉莉已经实现了
她人生的两次变身———法官厉莉， 人大代表厉莉。 不
管是人生的哪个阶段， 厉莉坚持奉献， 从来无悔。 她
说， 电影 《无问东西》 引起了她的巨大共鸣———尤其
是其中的一句台词， “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
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 正直、 无畏和同情。”

从内心中流淌出善的力量


